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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腾房 强制执行
被执行人莫某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将其位于金清镇金港

东路的房产抵押给申请人。路桥法院对该房产进行了评估拍
卖，但因被执行人父母两人尚在居住，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依
法给予被执行人父母6个月的宽限期。但时间届满后，被执行
人父母仍不搬离。

6 月 30 日，该院组织执行干警开展专项执行进行强制腾
退。考虑到被执行人父母可能会阻挠，该院事先制定了详细方
案，并安排法警专门注意被执行人父母的动态。果然，腾退过
程中，被执行人的母亲突然拿出剪刀欲抗拒执行，一直在旁的
法警马上予以制止，并将其带离现场，避免了人员伤亡，保障腾
退顺利进行。

该院长期关注拒不腾房这一妨碍执行现象，坚持常规打击
与专项活动相结合。今年 3 月份，该院与当地供电公司出台

《关于对涉案房地产采取中止、恢复供电强制措施的会议纪
要》，建立拒腾房产的停电协助执行机制。专项行动中，经排查
需要强制腾退的案件共为6件。由于部署周密、执法严格，6月
30日当天即强制腾退成功4起。7月，剩余2件拒腾案件也已
成功处置。

拒不申报财产 多管齐下治理
“老赖”之所以被称为“老赖”，就是因其逃避执行、有钱不

还，更别说主动申报个人财产了。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7
月31日，路桥法院共收执行案件7800件左右，主动申报财产的
案件为22件，申报比例仅为0.28%。今年8月初，该院出台《破
解执行难二号行动之集中打击拒不申报财产行为专项活动实

施方案》，对拒不申报财产行为多管齐下
治理。当月，申报比例上升至16.36%，成
效显著。

该院通过强化财产报告，充分告知
被执行人未申报财产的法律后果，并在
调查笔录中予以证据固定，为以后进一
步加强打击提供证据材料。在此基础
上，该院充分利用执行信息化建设的先
进成果，通过网上“点对点”协助执行查
控机制，查控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同时，扩
大对被执行人支付宝、微信等在线平台金融理财产品的查询力
度。对发现的财产，及时采取查封、冻结措施。

为使被执行人了解拒不申报财产的法律后果，该院加大惩
戒力度，凡是被执行人没有申报财产或申报不实，传唤到庭的，
一律予以罚款、拘留，截至今年8月已罚款2人、拘留121人，移
送公安机关案件1起；对于传唤不到、下落不明的，采取布控、
媒体曝光、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采取限制高消费、限制出
境等措施。

曝光通报齐上“老赖”主动还钱
“老同学都瞧不起我了……”一位时髦女士郁闷地告诉执

行法官。
“你早点还钱不就好了？你的案子才2万元，2013年的，我

可是找了你3年了。”执行法官说道。
原来，这位陈女士上了法院前一周的夜间曝光榜，结果

在她的朋友圈里，一些老同学对她的“老赖”行为颇多微词。
当天，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陈女士现场支付了执行款，案结

事了。
今年7月，路桥法院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宣传车夜间曝光

“老赖”行动。曝光后的一个月内，陆续有100多个案件的被执
行人或家属主动到法院协商，其中50多个案件执行完毕。

为有效破解涉公职人员执行难问题，今年6月，路桥法院
发出《执行案件通报（专报）》11期，通报21人次，包括人大代表
6人次、政协委员5人次、其他单位的公职人员10人次，涉及履
行金额1.28余亿元。在通报被执行特殊主体所在单位的同时，
通报给当地纪委和组织部门。通过沟通，该院还在被执行人绩
效考核、扣划工资等方面得到支持配合。通报当天，即有某单
位公职人员被执行人全额履行了25万元的欠款，另有多个被
执行人主动现身与法院联系，协商还款事宜。

为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打击力度。今年 8
月，路桥法院在刑庭设立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的
专业合议庭，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
合下发的《关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
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协调区检察院、区公安局，
出台联合文件，以刑事制裁作为最终威慑手段，敦促“老赖”履
行义务。

通报当天公职“老赖”就付清了25万元欠款
台州路桥法院“组合拳”破解“执行难”

通讯员 陈丰 高贝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法院执行情况作了通报。
台州市路桥区是中国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叠加

影响，近年来路桥法院执行收案数量大幅攀升，仅今年1至8月就受理执行案件
4577件，同比上升50.26%。

为更好解决执行难问题，该院将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细分为两到三个月一
期的小战役，以“二个专项行动、三个惩赖措施”，多方位督促“老赖”履行义务，取
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2日

（2016）浙0304民初633号
周金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权胜建筑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金
根、周朝斌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304民初6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浙0304破8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6年9月28日指定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温
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管理人）担任温
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11月20日前向管理人（通
信地址：温州市新城大道阿尔凡大厦8楼浙江越人律师
事务所，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夏远进、叶子，联系电
话：13587449366、13506526086）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11月30日下午14时3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4357号

谢建春：本院受理的原告林波与被告谢建春、叶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范围及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
3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4368号

罗锡军、曾志凤：本院受理的原告胡青辉与被告罗
锡军、曾志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范围及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9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1850号

林型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平阳县支公司与被告林德锐、许建及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
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4175号

和其正（大连）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晨
盛印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和其正（大连）食品有限公司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327民初4175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9334号

王信友、许方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矿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信友、许方河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1月19日9时0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184号

温州尚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范定国：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温州洞头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5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761号

秦周明：本院受理原告唐君生诉被告温州威泰建设
有限公司、秦周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永嘉县
人民法院（2016）浙0324民初17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
驳回原审（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
本案发回重审；二、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761号

秦周明：本院受理原告唐君生诉被告温州威泰建设
有限公司、秦周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4民初1761号民事判决书。
1761号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温州威泰建设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唐君生医疗费、
停工留薪、护理费、鉴定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就
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经济损失共计
92229.25元；二、驳回原告唐君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被告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
元，由被告温州威泰建设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180号

靖江汉柏服装有限公司、丁兆龙、徐惠芬：本院受理
原告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靖江汉柏
服装有限公司、丁兆龙、徐惠芬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019号

刘高峰：本院受理原告应海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11民初2019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511号

浙江美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香飘飘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美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076号

周洁：本院受理的原告蒋斌与被告周洁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502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442号

顾学燕：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云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576号

黄方虎：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市分行与被告吴校萍、黄方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
民初35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5-3号

高春青：本院受理原告安吉金鹏家居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安吉县高盛家具制造厂（普通合伙）、高峰、高
春青、陈雅芳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
陈雅芳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1374号

郑玉柱：本院受理原告慎如根起诉被告安吉盛利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毛育军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23
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983号

邹金香、诸红珍：原告郭小艳诉被告邹金香、诸红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二被告归
还借款4.3万元。2、二被告付利息损失（自2015年7月15
日起按月利2分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1180元此后仍按月
息2分计算到款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2103号

安吉东玛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超、施振德：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吉
东玛家具有限公司、浙江安吉县嘉德家具有限公司、施超、
杨维富、施振德、章慧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被告章慧峰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
（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2102号

安吉振超转椅配件厂投资人施振德、郑美凤：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吉
振超转椅配件厂、浙江安吉县嘉德家具有限公司、郑美
凤、章慧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章慧峰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你单位）
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222号

程运刚、杨芳：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湖州
中心支公司诉被告程运刚、杨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程运刚、杨芳共同向
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赔偿100070.04
元及利息损失2079.79元（自2016年11月12日按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6年5月1日，实际计算至赔偿
本息结清之日止），共计102149.83元；2、原告中银保险有
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就诉请第一项对被告程运刚、杨
芳共同所有的贷款抵押物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
影响案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代理
审判员苏娈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超磊、人民陪
审员俞步步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2月26日9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686号

张红萍、郭红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吉县支行诉被告张红萍、郭红兵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
告张红萍、郭红兵归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县支行债权本金440563.39元、正常利息5061.13
元、罚息69.01元、复息30.84元，共计445724.37元（以上
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16年9月13日，自2016年9月
14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5.635%上浮50%计收罚
息，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罚息利率
自调整之日起作相应调整，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
利至款清之日止）；2、对被告张红萍、郭红兵名下位于安
吉县昌硕街道银苑小区1幢305室和城东路一区段5幢
402室的担保房产[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为：安房权证递铺
字第32017号和004520号，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安吉
国用（2007）第27886号和（2015）第15101号]采取拍卖、
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后，由原告在第一项诉请的债权范
围内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
不举证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由代理审判员苏娈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超磊、人
民陪审员俞步步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2月26日9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催6号

申 请 人 安 吉 新 坤 转 椅 配 件 厂 因 编 号 为
1040005227647179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安
吉新坤转椅配件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编号为
1040005227647179、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到期
日为2016年4月16日、出票人为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
司、出票金额为144389.4元，收款人为安吉新坤转椅配件
厂、付款行为中国银行安吉县支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
票。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33号

薄秋云，男，198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州
市南浔区南浔镇适园新村14幢3单元201室。身份
证号：33050119831107301X：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国与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503民初23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